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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教育委員會 2015 至 2016 年度  

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 

 

 

   公民教育委員會 (下稱「委員會」 )自 200 9 年起，開

始推行上述資助計劃，藉以加強委員會與各區議會在推動公

民教育方面的合作，並促進公民教育訊息在區域層面的廣泛

傳播。  

 

2 .   今年，委員會將繼續資助以「愛自己‧愛家人‧愛香

港‧愛國家」為主題的活動，以達致宣揚「尊重與包容」、

「負責」、「關愛」等核心公民價值觀。有關活動計劃的詳

情請參閱隨附的委員會來函及計劃內容。  

 

3 .   根據委員會的建議，區議會可首先考慮是否舉辦活動

計劃，如區議會並無計劃自行舉辦項目，可交由地區公民教

育委員會 /小組舉辦，或與地區團體共同舉辦項目；又或公開

邀請地區團體提出活動計劃申請 (如有需要，區議會可把有關

安排交由地區公民教育委員會進行 )，然後由區議會推薦合適

的申請予委員會考慮。團體向委員會提出經區議會同意 /推薦

申請的截止日期為 2 0 1 5 年 4 月 1 日。  

 

4 .   請議員就參與是項計劃的形式及與其 相關的工作安

排發表意見。議員可考慮交由西貢區公民教育委員會負責活

動的籌辦工作，或由西貢區公民教育委員會邀請地區團體提

出申請，再經區議會推薦合適的活動申請予委員會考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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